
 

 

D.更生人權益 

3.問：更生人積欠卡債無力償還，該怎麼辦？  

答：  

(1)民國 97年 4月 11日實施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」，是為了協助還不起

債務的人，可以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，以解脫債務重擔；實在無法清償

債務時，在一定的條件下，經由法律程序，可以免除還債的責任。而由國

家成立的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（簡稱法扶基金會）對於符合低收入戶

或是財產在一定額度以下，並且積欠卡債的民眾，開辦了債務清理扶助專

案，由律師提供法律諮詢及協助債務清償的免費服務。  

(2)因此，如果更生人積欠卡債，不知該如何償還時，可以直接撥打法扶基

金會的預約電話(02)3322-6666，以就近安排更生人住所地的律師提供諮詢

及日期。如果需要由律師進一步協助向銀行協商等，也可以提出相關證明

文件，向法扶基金會申請，通過審核後可以由律師免費協助。  

  


